
十月十一日 

經文: 以西結書第二十三、二十四章 

鑰節: 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」(24:24) 

提要 

二十三章用了類比法，定罪撒瑪利亞（北國）和耶路撒冷（南國）這兩個背道的姊妹，她

們不斷地犯屬靈和政治的淫亂罪背叛上帝。就和十六章一樣，本章又用強烈的字眼暴露她

們的淫行，來突顯上帝和以西結對她們與外邦結盟一事極端之厭惡。她們並不仰賴上帝來

幫助，卻貪求外邦的力量和物資。她們所訂的經貿關係和政軍的結盟，使上帝的子民與外

邦有更親密的接觸，而這正是上帝擔憂她們被玷污的原因。和異教隔絕是上帝的命令，為

了使上帝的子民成聖，純潔而不致玷污。 

阿荷拉這個姊妹名字的意思是「她的帳棚或會幕」。自從王國分裂，由耶羅波安領導的十

個支派住在北國，他們拒絕到耶路撒冷的聖殿敬拜，卻拜來自埃及的金牛犢，並在伯特立

建壇膜拜（王上 12:27~33）。亞哈王的時代，更加上對巴力的崇拜，大多是受到他那個

腓尼基來的妻子耶洗別的影響。至於妹妹阿荷力巴的意思是「我的帳棚或會幕在她那裡」，

因為上帝所居住的聖殿正是耶路撒冷。 

以色列（阿荷拉，23:5~15）的罪，也可以用來說明為何猶大（阿荷拉利巴）應受審判。

因為她們兩者都犯許多相同的罪－－包括把小孩殺了獻給摩洛（23:37~39），大大得罪了

上帝。不過，猶大的人民更糟糕（23:11），因為上帝的殿還在他們中間，而且他們還有

一些敬虔的君王和眾先知，可以有機會進行改革。至少，他們還目賭北國的敗亡，殷鑑不

遠。他們非但未自北國學習警惕，還拜更多的偶像，與異教國家結盟的數目遠多於北國

（參賽 51:17；耶 25:15~18）。在上帝的主權管理之下，這些國家組成巴比倫盟軍，用重

兵來攻擊猶大（34:24）。猷大自此喝下上帝忿怒的杯－－是以色列人在很多年前被亞述

俘擄時也喝過的（23:31~34；參賽 51:17；耶 25:15~18）。這對姐妹遭受了舊約對淫婦最

嚴厲的懲罰：用石頭打死（23:45~47；申 21:21）。至於那些在審判中存活下去的人，將

拋棄各種偶像，並知道祂是主耶和華（23:48~49）。 

二十四章，再次確定以西結（在流亡之處）和耶利米（在耶路撒冷）所發的預言。先知們

一再預言，人們卻充耳不聞。如今，人們終於要親眼目賭其應驗了。在尼布甲尼撒王包圍

耶路撒冷的那一天，上帝又向那遠在三百哩之外的以西結啟示說話（24:1；參王下 25:1；
耶 39:1；52:4）。當消息傳到巴比倫時，人民才知道以西結真是上帝的先知，所有假先知

的謊言都暴露顯明了。 

以西結用了肥美的肉塊（代表人民），放在滾燙的鍋中，用烈火燉煮，來說明圍城的急迫

景況。這幅圖畫完全駁斥了他們（肉塊）可以安居於耶路撒冷（鍋 11:3）的幻想。因為

以西結也要離開這個鍋，任其燃燒，直到肉塊燒焦，甚至鍋子也要燒化。聖城要變成「血

城」(24:6、10~13；參耶 52:13)。鍋中的穢物（肉中的血），是指他們流無辜人血的罪

（殺害義人和獻嬰祭），以及未照摩西律法，將血掩埋的不潔生活（利 17:13~14）。以



西結故意把這些穢物暴露於眾人可見的岩石上，好讓耶路撒冷的邪惡被大眾所知。上帝如

何聽見義人亞伯之血的吶喊，祂也照樣垂聽城中無辜受害者的冤聲。惡人的血要留在鍋中，

直到完全燒淨（24:11~12）。 

二十四章的另一景，是上帝取走了以西結愛妻的性命，他雖然哀働，卻無法器泣。這是象

徵在耶路撒冷陷落之後，人們雖然傷心，卻無法公然地表哀，因為他們知道是上帝公正的

手所造成的。那時，以西結就可以自由地向這些被擄的百姓講論上帝的話，不再受限制了

（24:27）。 

禱告 

主啊！您的名字何其美！我們生活、動作、存留都在乎您。您使被擄的得自由，受傷的得

醫治，我們讚美您的名字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！ 

  


